
遷徙單獨立戶-居住查實申請書 
 

本人確實居住     區     里  鄰      路(街)   巷     號

之           ，經屋主同意無誤；但因故未能提供房屋所有權

證明文件，申請以居住查實後遷徙為單獨立戶設籍。在上址居住

生活人員：〔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〕。 
 

此 致：臺南市善化戶政事務所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(簽章) 

原戶籍地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 

※未提供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申請居住查實遷徙為單獨立戶者，屬人民

申請案件(3個工作日)，經戶政機關確認居住生活事實後再行辦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※戶政事務所查核居住生活情形(民國    年  月   日   時   分)  
 

   囗、訪查屬實─當事人確在現埸並有居住生活之事實(如附件-相片)。 

   囗、訪查未遇─查訪時當事人未在現埸，其居住事實需再次確認。 

囗、其他情形： 
 

 

受訪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戶政機關訪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

 

擬    辦 決    行 
實地查核當事人確有居住生活事，擬准

於受理遷徙登記為單獨立戶。 
 

 


